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

案件名称 徐 X 娥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207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徐 X 娥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77XXXXX340

联系电话 181XXXX398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菜花坪镇旺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

案件名称 朱 X 荣店外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207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朱 X 荣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51989XXXXX016

联系电话 181XXXX302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炎陵县下村乡鹫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

案件名称 胡 X 群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207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胡 X 群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3211968XXXXX584

联系电话 152XXXX592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潭县中路铺镇永红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4

案件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龙 X 废品站经营者龙 X 在店外堆物（临街门店

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307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龙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85XXXXX283

联系电话 186XXXX338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石亭镇花溪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1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

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5

案件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宾胖子商行经营者宾 X 英在店外堆物

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7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宾 X 英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68XXXXX081

联系电话 139XXXX148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港口街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6

案件名称 张 X 云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307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云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5XXXXX224

联系电话 186XXXX818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凤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和

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

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0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

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7

案件名称 谭 X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8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91XXXXX427

联系电话 186XXXX718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酒埠江镇大芹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

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

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8

案件名称 马 X 银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8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马 X 银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203821968XXXXX423

联系电话 137XXXX8759

住所（住址） 江苏省邳州市铁富镇连后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9

案件名称 杨 X 玲在店外经营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环境

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8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杨 X 玲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72XXXXX22X

联系电话 151XXXX114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仙井乡小良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0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0

案件名称 涂 X 礼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308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涂 X 礼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02811989XXXXX73X

联系电话 152XXXX790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高河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1

案件名称 戴 X 国在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7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戴 X 国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79XXXXX272

联系电话 188XXXX815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杨桥镇花江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玖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2

案件名称 陈 X 良在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7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良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5XXXXX147

联系电话 186XXXX945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南阳桥乡马家湾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3

案件名称 童 X 玉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童 X 玉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5031966XXXXX64X

联系电话 151XXXX259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阳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4

案件名称 周 X 勤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 勤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5031965XXXXX47X

联系电话 130XXXX295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阳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5

案件名称 何 X 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507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何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9XXXXX112

联系电话 137XXXX858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龙凤乡李马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6

案件名称 谭 X 平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 平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79XXXXX413

联系电话 137XXXX0395

住所（住 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白莲镇白石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7

案件名称 彭 X 群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彭 X 群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31991XXXXX936

联系电话 138XXXX485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楚南桥社区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8

案件名称 代 X 龙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05 号

当事人名

称
代 X 龙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5221011994XXXXX018

联系电话 152XXXX4849

住所（住址）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茅草铺北关居民委员会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柒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1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19

案件名称 曾 X 店外作业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10 号

当事人名称
曾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5241993XXXXX930

联系电话 153XXXX969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新化县炉观镇垅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作业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0

案件名称 杨 X 其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杨 X 其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70XXXXX212

联系电话 186XXXX998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大障镇盐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1

案件名称 谭 X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7011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6XXXXX838

联系电话 153XXXX520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朱亭镇黄龙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0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2

案件名称 郝 X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7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郝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8XXXXX026

联系电话 199XXXX156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沙提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1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3

案件名称 张 X 群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7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群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113251982XXXXX818

联系电话 151XXXX599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茶陵县虎踞镇银湖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十

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

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4

案件名称 袁 X 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79XXXXX225

联系电话 156XXXX053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5

案件名称 袁 X 兵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 兵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111965XXXXX034

联系电话 159XXXX827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五里墩乡五里墩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6

案件名称 王 X 知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 知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41XXXXX010

联系电话 177XXXX813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和平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7

案件名称 孙 X 丽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孙 X 丽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1504291986XXXXX62X

联系电话 189XXXX000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凤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十

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

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8

案件名称 刘 X 林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林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6821972XXXXX812

联系电话 159XXXX827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临湘市白云镇灰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29

案件名称 杨 X 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杨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10231990XXXXX336

联系电话 199XXXX156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薛潭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0

案件名称 袁 X 花在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 花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9231982XXXXX322

联系电话 153XXXX915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安化县滔溪镇新联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3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1

案件名称 吴 X 琴在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7010 号

当事人名称
吴 X 琴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503221988XXXXX887

联系电话 151XXXX8860

住所（住址） 福建省仙游县大济镇钟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0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2

案件名称 袁 X 擅自店外堆物、作业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907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4XXXXX221

联系电话 130XXXX052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宋家湾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、作业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1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3

案件名称 万 X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907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万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21992XXXXX618

联系电话 181XXXX585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樟霞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7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34

案件名称 周 X 店外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908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5XXXXX017

联系电话 153XXXX587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城家坝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8 月 0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